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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和平委员会 

第六届会议 

布隆迪组合 
 

 

  建设和平委员会关于其对布隆迪承诺的年度审查的结论和建

议草案 

 

1. 2011 年 4 月 21 日，建设和平委员会布隆迪组合通过了《布隆迪建设和平战

略框架》执行情况第五次审查的成果(PBC/5/BDI/2，2011 年 4 月 26 日)。审查后，

布隆迪政府与其伙伴协商，把尚未解决的建设和平问题纳入第二代减贫战略文件

中。兹商定，以后审查建设和平活动进展将在减贫战略的监测和评价框架内进行。 

2. 由于 2012 年是第二代减贫战略文件的规划年，布隆迪政府和建设和平委员

会对 2011 年 4 月 26 日成果文件进行了一次务实审查，注重巩固和平领域中的主

要成就和尚存的各种挑战。委员会注意到 2012 年 6 月 8 日布隆迪政府转递给委

员会的关于 2011 年成果审查的文件。这次审查是由政府和国际伙伴在民间社会

参与下组成的部门小组进行的，获得 2012 年 6 月 8 日布隆迪第一副总统主持的

政治论坛的认可。在通过这次审查的建议时，委员会重申对其对布隆迪的承诺采

取双轨办法以及 2011 年 4 月 26 日成果文件中阐明的优先次序。 

3. 在这样做的同时，建设和平委员会注意到在布隆迪取得的进展，因此： 

 (a) 欢迎自 2011 年 4 月通过成果文件以来取得的、反映于在布琼布拉举行

的年度审查中的进展，特别是： 

㈠ 延长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的任务期限，使之能够继续下一个选举周期的

筹备工作，以及为 2015 年选举拟订选举守则的进程； 

㈡ 发起拟订反对党法的包容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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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 通过国家战略促进善政和反腐败斗争；反腐败机构继续工作； 

 ㈣ 设立并使全国独立人权委员会开始运转以及司法部通过一项部门战略； 

 ㈤ 改革布隆迪税务局，以大量增加税收； 

 ㈥ 起草报告和设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法律草案； 

 ㈦ 通过一项关于土地权的新法律； 

 ㈧ 改革公共行政并在融入东非共同体方面采取其他措施； 

 ㈨ 受战争影响人口继续重返社会经济生活。 

 (b) 欢迎完成拟定第二代减贫战略文件，将建设和平问题纳入其中，布隆迪

政府计划调动资源，2012 年 4 月第二副总统会晤建设和平委员会，以解释第二代

减贫文件的内容和资金需求，以及定于 2012 年 10 月召开的伙伴关系会议； 

 (c) 欢迎布隆迪的多边和双边伙伴提供的财政和政治支持，包括建设和平基

金为受战争影响人口持续重返社会经济生活提供的新增拨款； 

 (d) 认识到布隆迪仍有建设和平的挑战。布隆迪组合主席关于其 2012 年 4

月访问的报告以及布隆迪关于 2011 年成果文件审查的报告中确定了这些挑战。

建设和平委员会欢迎伙伴协调小组的政治论坛以及即将在日内瓦召开的伙伴会

议作为该国政府、国际社会和国家利益攸关方之间对话的重要平台，讨论应对余

下挑战措施的实施情况。委员会强调所有行为体都必须继续积极参与，支持布隆

迪应对这些挑战的国家努力。 

4. 布隆迪政府和建设和平委员会承诺继续合作，争取在今后 12 个月中实现建

设和平目标，特别注重下述问题，以补充 2011 年 4 月 21 日通过的成果文件。 

5. 布隆迪政府承诺开展以下工作： 

 (a) 尽一切努力维持并加强2011-2012年在政治和体制领域取得的可持续发

展和巩固和平的进展。在这方面，继续与所有有关政治行为体，包括那些没有代

表参加各机构的行为体开展前瞻性对话，为未来选举进程促进基于包容性和参与

的政治文化； 

 (b) 对侵犯人权行为、出于政治动机的暴力和有罪不罚现象采取并增加预防

性和纠正性措施；继续加强全国独立人权委员会的工作；并建立过渡时期司法机

制； 

 (c) 采取进一步行动并遵守承诺，加快并深化打击腐败的努力，为此加速解

决法院审理中的案件，包括前几次进度报告中提及的未决案件，对未决案件进行

透明的调查，以及在反腐败斗争中支持并加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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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采取进一步的步骤确保关于土地权的新法律变成具体行动； 

 (e) 拟订并实施一项通信战略，以广为宣传取得的进展。 

6. 建设和平委员会承诺采取以下行动： 
 

 (a) 继续为实施布隆迪在促进民主、对话、善政、人权和法治文化方面的承

诺提供咨询意见并争取支持； 

 (b) 如减贫战略文件第一支柱所示，集中注意调动资源支持建设和平领域，

特别是对话进程、全国独立人权委员会的工作，过渡时期司法进程的实施和重返

社会经济生活方案； 

 (c) 政治上支持和促进布隆迪政府将于 10 月 29 日和 30 日在瑞士日内瓦召

开的伙伴会议，并为动员新的和非国家捐助者参加这次会议作出特别努力； 

 (d) 继续协助促进与所有有关行为体，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非

洲开发银行以及与区域一体化机构建立更密切的建设和平伙伴关系，特别是鉴于

即将召开伙伴会议； 

 (e) 帮助支持该国政府为吸引国内外投资创造有利环境，包括在实施第二代

减贫战略文件中促进南南伙伴关系的努力。 

 


